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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用于规范实验人员在屏障内的实验操作。 

【适用范围】本操作规程适用于所有完成动物房准入培训且获得屏障进出权限的

人员。 

【操作规程】 

1 人员进出和物品传递：实验人员必须参加动物房准入培训，获得授权后方可进

入屏障实验。 

1.1 人员进入：实验人员进入屏障前需在入口处登记信息，脱鞋进入缓冲间，在

一更进行手消毒，然后进入二更。在二更依次佩戴或更换口罩，穿隔离实验服，

佩戴手套，再次进行手消毒后进入风淋间，风淋完成后进入屏障内。 

注意事项： 

1) 二更内物品经灭菌处理，接触前必须先进行手消毒； 

2) 隔离实验服必须将额头和头发遮住； 

3) 风淋间每次进入仅可单人通过，风淋时转动身体，尽量将身上尘埃吹干净； 

4) 屏障内禁止露出任何身体部位； 

5) 严禁带未授权人员进入屏障内； 

6) 禁止在屏障内大声喧哗，应保持安静，避免惊扰动物。 

1.2 人员离开：实验完成后，实验人员按原路离开屏障区域。将实验服脱在一更

回收桶内，入口处补全登记信息方可离开。 

注意事项： 

1) 口罩、手套等废弃物投入垃圾桶内； 

2) 实验服脱下后翻至正面并拉上拉链再投入回收桶内； 

3) 禁止未更换实验服的情况下反复进出屏障，离开后再次回到屏障内，必须按

1.1 人员进入的流程更换实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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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更衣室和缓冲间不存放任何个人物品； 

5) 进出登记信息完整真实，字迹清晰工整。 

1.3 物品进入：所有物品必须在灭菌后才能进入屏障内。 

1.3.1 常规耐高温物品：器械、敷料等常规耐高温物品，经高压灭菌器灭菌后进

入屏障。 

1.3.2 不耐高温物品：文具、小型电子设备等不耐高温物品，表面喷洒酒精消毒

后，进入传递窗，开启紫外灯，照射至少 15 分钟后进入屏障。 

1.3.3 不耐紫外物品：细胞等不宜紫外照射的物品，容器表面喷洒酒精消毒，使

用锡箔纸包裹，表面再次消毒后进入传递窗，开启紫外灯，照射至少 15 分钟后

进入屏障。 

1.3.4 门禁卡和手机：使用保鲜膜或保鲜袋密封包装，表面喷洒酒精消毒后，进

入传递窗，开启紫外灯，照射至少 15 分钟后进入屏障。 

1.3.5 大型仪器设备：清洗浮尘，表面喷洒酒精消毒后，进入缓冲间，开启紫外

灯，照射至少 30 分钟后进入屏障。 

注意事项： 

1) 常规耐高温物品应提前密封包装，放在灭菌前室，由工作人员集中灭菌； 

2) 紫外照射灭菌的物品，应放在传递窗的中央网格上； 

3) 应按需传递物品，避免物品在屏障内长期存放； 

4) 所有物品都必须拆掉外包装，并尽量摊开，充分接受紫外线照射，避免死角； 

5) 所有进入屏障的试剂必须为无菌； 

6) 禁止将记录本、书本等带入屏障，实验记录仅可带单页纸； 

7) 禁止带碎冰进入屏障，仅可使用冰袋或冷冻离心管架。 

1.4 物品离开：中心在屏障内提供有暂时存放物品的柜子，供实验人员使用。若

物品带出屏障，可经传递窗或缓冲间送出，也可随人员离开。 

注意事项：传递窗外侧门开启后，必须打开紫外灯。 

1.5 动物尸体处理：若有动物尸体或组织，应使用包装袋密封包装后，放在污物

缓冲间，然后从外门进入缓冲间，将动物尸体或组织取出。动物尸体应存放在尸

体暂存冰柜，包装袋和动物尸体应按指引分开投放，并如实登记信息。 

2 动物饲养管理和实验 

2.1 动物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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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新进动物：为保证动物来源可靠，原则上动物订购由平台统一安排。实验

人员上报动物订购计划，由工作人员按要求订购动物，安排笼位并分笼。收到分

笼通知后，实验人员需第一时间确认动物信息，领取《屏障动物饲养管理与使用

记录》（IBMC/QR-01-014），补全笼盒标签信息。 

2.1.2 外单位动物：原则上不接受外单位转移来的动物，除非提供检疫证明和合

格证，且转运过程符合《实验动物 环境及设施》（GB-14925）要求。动物转入

后将进行至少 14 天的隔离检疫。 

2.1.3 动物出屏障：将需要转出的动物包装好，通过缓冲间或传递窗转出。原则

上动物送出屏障后不得再进入屏障内，除非动物出屏障后保持隔离状态，其他要

求同 2.1.2。 

2.1.4 本中心内部动物转移：动物需放在密封笼盒内，从传递窗或缓冲间转出，

进屏障前笼盒表面消毒，再进传递窗紫外灭菌 30 分钟，传递进屏障后立即更换

洁净笼盒。动物在屏障外严禁打开笼盒。 

2.1.5 实验人员自繁动物：确因实验需要需进行动物繁殖的，应接受 IACUC 的

监督并服从工作人员的管理，所有操作需要在《屏障动物饲养管理与使用记录》

或笼盒标签中详细记录，分笼后的新生小鼠将计算饲养费用。 

注意事项： 

1) 严禁私自将动物带入或带出屏障。 

2) 动物分笼、饲养等任何特殊要求，需要在上报订购计划时告知工作人员； 

3) 笼盒标签必须填写完整，以便工作人员核对信息或联系实验人员； 

4) 标签信息不完整或走失、丢弃的动物，工作人员将进行清理； 

5) 自繁动物的合笼应充分考虑动物福利，分笼应提前联系工作人员申请笼位； 

6) 繁殖记录不完整，或未及时进行分笼，工作人员将清理动物。 

2.2 动物日常管理：除非有特殊要求，动物的日常饲养管理由工作人员完成，定

期更换饮水、饲料、垫料和笼具。工作人员进行日常巡查时，死亡动物将在《屏

障动物饲养管理与使用记录》中记录，除非特殊要求，尸体将统一处理。由于换

笼时，需要补齐空缺笼位，笼盒在笼架上的位置可能会从右向左、从下往上逐渐

移动。实验人员应根据实验计划及时查看动物状态。 

注意事项： 

1) 严禁私自分笼，动物需要分笼，提前联系工作人员申请笼位，分笼完成后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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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标签信息； 

2) 动物数量和笼位数量的变动应在《屏障动物饲养管理与使用记录》中详细记

录； 

3) 禁止私自移动笼盒的位置。 

2.3 动物实验：原则上实验人员应先完成实验动物技术培训。动物实验严格按照

审查的实验方案执行，实验时应充分考虑动物福利，善待动物。当实验结束，动

物全部处理完毕后，将《屏障动物饲养管理与使用记录》交给工作人员登记存档。 

注意事项： 

1) 饲养室内禁止任何实验操作，动物实验应在操作间或仪器室进行； 

2) 屏障内禁止解剖取材，动物解剖应在解剖室进行，除非需要进行离体成像或

肿瘤移植，此两项操作应在生物安全柜内进行； 

3) 实验结束应清理、消毒实验台，垃圾分类投放，带走所有个人物品； 

4) 利器盒内仅投放针头，刀片，毛细管，碎玻璃，针头不可拆卸的注射器等利

器，禁止投入其他物品； 

5) 实验结束后动物笼盒放回原位，并确保安装到位，若有水瓶，插回水瓶，离

开时若饲养室无人，应关闭工作照明，关闭饲养室的门； 

6) 空笼盒、水瓶、标签牌等应放在污物缓冲间。 

3 仪器使用 

3.1 需预约使用的仪器：活体成像等需提前预约才能使用的仪器，需要在预约网

站提前预约，并在预约时间段内刷卡上下机。 

3.2 无需预约使用的仪器：麻醉机等无需预约即可使用的仪器，实验人员需自备

耗材，实验结束后清理，消毒仪器，关闭电源。 

注意事项： 

1) 实验人员应爱护仪器，规范操作； 

2) 实验过程中发现任何异常，第一时间联系仪器管理员，严禁强行操作； 

3) 实验完成后清理仪器和实验台，带走所有个人物品。 

4 违规操作处理 

4.1 操作规范：本操作规程适用于所有进入屏障实验的人员，实验人员在屏障内

的任何操作都应严格按照规范执行。 

4.2 违规操作处理：工作人员不定期进行现场巡查或查看监控回放，若发现违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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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将进行处理。实验人员也应相互监督，共同维护良好的实验环境。 

4.2.1 人员进出、物品传递和动物饲养管理违规操作处理办法：禁入动物房 2 周，

到期进行操作规范笔试考核，不合格者 2 周后再次考核，直至考核通过，重新获

得准入资格。若再次违规，将被永久取消准入资格。 

4.2.2 仪器违规操作处理办法：按《中科院医学所科学实验中心管理制度》进行

处理。 

4.2.3 动物实验违背动物福利伦理：伦理委员会按《实验动物 福利伦理审查指南》

（GB/T 35892）进行处理。 

4.2.4 其他违规操作处理办法：实验人员按规范要求进行整改，若再次违规，按

4.2.1 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5 特别说明 

5.1 其他未尽事宜，以工作人员解释为准。 

5.2 若因实验需要，进行的任何操作与规范不符，需提交《操作偏离许可申请审

批表》（IBMC/QR-01-015），获得工作人员确认后方可执行。 

5.3 操作规范笔试考核，满分为合格。 


